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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拟以 3.46 亿元收购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丰药

业”）持有的吉林强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强身药业”）的 100%股

权 

 本次交易各方之间不存在关系，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购买东丰药业持有的强身药业 100%的股权。依照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坤元评报[2015]596号《资产评估报告》, 以 2015年 10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以下简称“评估基准日”)进行整体评估而出具的评估值为基准, 并经双方协商后确

认强身药业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3.46 亿元。本次交易价格较强身药业账面价值溢

价 24,520万元，交易各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5年 11 月 12日召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

权转让协议的议案》。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东丰县东丰镇西门外路 3号； 

主要办公地点：东丰县东丰镇西门外路 3号； 

法定代表人：刘宪彬； 

注册资本：4,13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东丰县东丰镇西门外路 3号：颗粒剂、合剂、口服液、散剂、丸剂（蜜

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煎膏剂、片剂、酒剂、糖浆剂、硬胶囊剂、酊剂；东

丰县东丰镇南站路 30 号：糖浆剂、酒剂、合剂、口服液、丸剂（蜜丸、水蜜丸、水

丸、浓缩丸）（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核准日为 2009年 8月 24日。海关进出口收发货人报

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至 2016 年 10月 21日止）；梅花鹿的驯养、繁殖及鹿产品的收

购、销售、加工（驯养繁殖许可证核准日为 2006年 11月 8日。吉林省野生对物收购

销售加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 21 日止）；粮食购销（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15 年 5 月 5 日止）；保健食品片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0月 21日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东丰药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刘宪彬。 

东丰药业于 1999年 11月设立，经营范围涉及中西成药、中药材的生产经营，梅

花鹿的驯养繁殖及鹿产品的收购、销售、加工。最近三年东丰药业业务发展良好。 

东丰药业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2014年东丰药业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4 年度 

总资产 31,695.26 营业收入 13,459.68 



 

总负债 18,193.96 营业利润 2,008.04 

所有者权益 13,501.30 净利润 1,635.96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吉林普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吉普会[2015]第 011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强身药业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情况。 

强身药业成立于 2014年 4 月 24日，成立时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全部由东丰药

业出资，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和 2015 年 8 月 25 日分两次到位。2015 年 10 月 15 日，

东丰药业决定以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对强身药业增资,强身药业的注

册资本由 2,000万元增加至 5,180 万元。强身药业目前注册资本 5,180万元，全部为

东丰药业出资。 

    目前，强身药业已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和新版药品 GMP 证书，并拥有 165个药

品批准文号，已具备生产条件，计划于 2016年开始生产。其中，主要产品为复方高

山红景天口服液、四子填精胶囊、驱风通络药酒等（详细情况请见附件）。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2015]7140 号审计报告，强

身药业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0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1,100.76 

负债合计 1,020.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79.80 

项目 2015 年度 1-10 月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44.61 

净利润 -144.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4.61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基本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5]596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

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强身药业净资产评估值为 34,607.83 万元。采用的评

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其重要假设前提主要是：(1)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

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2)

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3)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维持现状按预定的经营目标

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

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4)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

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5)

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政策及被评估

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预期；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基本

保持不变，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预期；国家税收政

策、税种及税率等无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预期；(6)评估以企业经营环境相对

稳定为假设前提，即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

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企业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

法律或人为障碍。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汇总列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4,744,054.47 4,767,593.75 23,539.28  0.50  

 二、非流动资产 106,263,514.20 126,501,553.00 20,238,038.80  19.05  

    资产总计 111,007,568.67 131,269,146.75 20,261,578.08  18.25  

 三、流动负债 10,209,558.47 10,209,558.47   

 四、非流动负债 0.00 0.00   

    负债合计 10,209,558.47 10,209,558.47   

    股东权益合计 100,798,010.20 121,059,588.28 20,261,578.08  20.10  

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34,607.83 万元，估增值 24,528.03 万元，增值率 243.34%。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强身药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2、董事会对评估事项的意见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认为：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坤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目标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遵循了

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 

（3）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强身药业提供合理

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采用了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了整体评估，并最终选择了

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恰当，

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相关性一致。 

（4）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

则，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各类资产的评估

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交

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

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地反

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具有

公允性。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

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为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强身药业 100%的股

权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胜任能力，评估假设前提



 

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交易

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对评估事项的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 具备相应的业务

资格和胜任能力,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评估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价格，增值率为 243.34%，交易价格参考评估

价格作价。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 

 

1、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政策扶持中成药产业，推动了中成药产业的迅速发

展。《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以及《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等法律、政策文件的

出台，巩固了中成药产业的战略地位。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居民健康意识的逐步

增强，未来我国药品需求将由治疗性为主向预防性为主转变，中成药以其保健和治疗

相结合的特点在药品消费中的比例也将逐渐提高，未来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2、强身药业公司地处吉林省东丰县。吉林省是中药制剂的大省，药材种植环境

得天独厚，省内长白山区是我国三大药材基地，是人参和鹿茸角等珍贵药材的重要产

地。东丰县素有“中国梅花鹿之乡”的美誉，根据东丰县政府的统计，全县有野生经

济植物 85科、246属、358种，其中药用类 214种，全县鹿茸产量居全国之首。强身

药业的经营场所具有就近取材的优势。 

 

3、我国药品实行注册管理制度，药品注册需要历经研发、申请等较为漫长的过

程，且新药的注册申请审批时间较长，通过难度较大。中医制剂受产地、原材料、活

性成分等因素的影响，中药制剂的新药审批和仿制难度更大。强身药业目前拥有 165



 

个药品批准文号，其中 77个为 OTC药品批准文号，5个为强身药业独家中药品种。强

身药业拥有的药品批准文号中，复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四子填精胶囊、驱风通络药

酒等药物在中老年人群中有着较大的潜在客户群体，产品市场需求强劲。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受让方：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吉林强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协议签署时间：2015年11月12日 

 

2、股权转让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 转让方同意出售并且受让方同意购买目标公司无任何权益负

担的100%股权, 包括其现有和将来附着于这些目标股权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各方同意转让价款以目标公司的评估值为作价基础，经各方协商，各方一致同意

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为3.46亿元。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考核净利润（即N2016、N2017与N2018）

分别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净利润与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

其中N2016为1,000万元，N2017为3,000万元，N2018为5,000万元，如目标公司2016年、2017

年和2018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前述考核净利润，差额部分由转让方以现金补足。 

东丰药业实际控制人就前述转让方的现金补足义务与转让方承担连带责任。 

 

3、登记和付款 

自本协议签署并生效，且转让方已根据本协议发出确认通知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内，转让方应根据受让方的要求配合受让方签署受让方制定的目标公司新章程（若工

商变更登记需要）并将目标公司名称变更受让方认可的名称，目标公司应向工商局申

请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及目标公司名称变更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申请换发经变

更的营业执照、变更目标公司公司章程，受让方及转让方应配合目标公司完成上述变

更手续。工商局就本次股权转让及目标公司名称变更换发目标公司营业执照之日（以



 

换发营业执照的签发日期为准）即为交割日。 

各方确认，转让价款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支付：转让价款的28.90%（即1亿元）

通过受让方通过向转让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1元）的方式支付（以

下简称“股份支付”，受让方在股份支付项下向转让方发行的股份简称“新增股份”）；

转让价款的71.10%（即2.46亿元）通过受让方通过向转让方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 

各方确认，受让方向转让方发行的新增股份之定价方式如下： 

定价基准日为莎普爱思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莎普爱思股票交易均价（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计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莎普爱思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莎普爱思股票交易总量）的90%，即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的价格为

每股 36.73元。 

在上述定价基准日至新增股份发行日期间，若莎普爱思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各方同意，受让方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向转让方发行新增股份，新增股份的具体

数量以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28.90%除以新增股份发行价格进行确定(保留到个位数)，

即新增股份2,722,570股，并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发行价格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发生调整的，则新增股份的具体数量应相应进行调

整。若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调整，则新增股份的具体数量应相应进行调整。 

各方同意，若受让方向转让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核准，于中国

证监会核准受让方向转让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应依据登记结算机构的证券登记业务规则办理将新增股份登记于转让方名下的

证券登记手续。 

各方同意，若受让方向转让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股权转让中股份支付部分由受让方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之日起

三年内分三期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转让方，支付方式如下： 

第一期：目标公司2016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五个工作内支付1,000万元； 

第二期：目标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五个工作内支付3,000万元； 

第三期：目标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五个工作内支付6,000万元。 



 

如转让方未履行本协议净利润补偿义务或未按本协议规定履行其他补偿、赔偿义

务, 受让方有权直接从前述应向转让方支付的款项中予以抵扣。 

本次股权转让中现金支付部分分两期支付，支付方式如下： 

第一期：在本协议正式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25%，即8,650万元(其

中转让价款的20%，即6,920万元作为履行本协议之定金)； 

第二期：交割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46.10%，即15,950万元。 

除非转让方提前书面通知受让方变更收款的银行帐户，转让方指定目标公司银行

账户用于收取目标股权现金支付部分。 

转让方于此确认，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将各期转让款汇入上述指定账户即完

成支付各期转让款的义务，转让方之间将就分享该等转让款进行安排和操作，因转让

方之间关于转让价款支付安排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均与受让方无关。 

各方确认，尽管有本协议关于转让价款支付时间的约定，受让方仍可依据本协议

其他条款享有延迟支付和扣减转让价款的权利。 

 

4、限售期 

各方同意，转让方因本次股权转让认购取得的新增股份，其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除非受让方同意，转让方未履行完毕本协议净利润补偿义务前，

不得处置新增股份。此外，若转让方违反本协议以致本协议未履行或不能充分履行，

除非受让方同意，转让方未足额赔偿受让方和/或目标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前，亦

不得处置新增股份。 

新增股份发行结束后，转让方由于受让方送红股、转增股份等原因增持的受让方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规定，如该等新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期长于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则该

部分锁定期限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如转让方未履行本协议净利润补偿义务或未按本协议规定履行其他补偿、赔偿义

务，受让方有权直接从新增股份现金分红部分予以抵扣。 

 

5、过渡期安排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转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不得在目标股权

上设置担保等第三方权利，不会阻碍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除正常生产经营及事先取



 

得受让方书面同意的事项之外，强身药业不会实施其他行为，且不会发生导致强身药

业遭受损失或增加债务、或有债务的事项。 

各方同意，目标股权在评估基准日（即2015年10月31日）至交割日之间的产生的

收益及亏损均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6、违约和赔偿 

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若出现一方违反本协议以致本协议未履行或不能充分履

行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致的直接及间接损失负责。 

发生违约事项后，违约方应当立即予以纠正或排除。守约方知悉违约事项后，有

权催告违约方及时纠正，违约方应当在收到守约方通知后的二十（20）个工作日内，

及时予以纠正或排除。如果在上述期限内违约方不能完全纠正或者排除的，违约方应

当从违约事项发生之日起，按照10万元/天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任何一方支

付的违约金累计不超过本次股权转让的最终交易价格。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并不影响守

约方享有索赔等其他权利。 

如受让方延迟支付任何一期转让价款的全部或部分，自当期转让价款至迟支付日

的后一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五测算（以当期转让价款中未予支付的金额为基数）

测算受让方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数额，计算结果与上述约定的违约金金额相比较，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违约金数额以两者中较低的数额为准。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也未构成关联交易。收购强身

药业 100%股权项目分两部分完成，一是公司向东丰药业非公开发行 2,722,570股股份

作为对价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价值 1亿元的强身药业 100%股权；二是公司拟向其他认购

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强身药业的其余股权。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获中

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以现金支付本次收购全部转让价款。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强身药业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将进入中药行业，

由目前以西药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的上市公司逐渐过渡为以中药、西药结合、以“大



 

健康、中老年、OTC”为业务发展方向的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借助资

本市场的力量，不断推进原有西药业务和新引进的中药业务的整合和发展，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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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主要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规格 

是否

独家

品种 

批准日期（注

册批准日期） 
功能主治 分类 

1 
复方高山红景天

口服液 

国药准字

B20020080 
每支装 10ml 是 2010/09/03 

补肾健脾，养心安神。适用于脾肾不足，心神失养所致头晕目

眩，食少脘胀，体倦乏力，心悸气短，失眠多梦；也可用于久

病体虚而见上述症状者。 

中药 OTC 

2 四子填精胶囊 
国药准字

B20021038 
每粒装 0.3g 是 2015/06/26 

补肾温阳，强筋健骨。用于肾阳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头晕耳鸣，

神疲乏力，失眠健忘。 
中药 OTC 

3 驱风通络药酒 
国药准字

Z20026501 
每瓶装 250ml 是 2010/09/03 

追风定痛，除湿散寒。用于风寒湿痹所致的四肢麻木，关节酸

痛。 
中药 OTC 

4 小儿和胃消食片 
国药准字

Z20025057 
每片重 0.2g 是 2010/10/25 消食化滞。用于小儿乳食积滞。 

中药 

处方药 

5 前列回春片 
国药准字

Z20090014 
每片重 0.61g 否 2013/12/30 

益肾回春，活血通淋，清热解毒。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及由前列

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道涩痛、淋浊、性欲减退、阳萎早

泄等症。 

中药 

处方药 

6 前列回春胶囊 
国药准字

Z22021384 
每粒装 0.3g 否 2010/03/25 

益肾回春，活血通淋，清热解毒。用于慢性前列腺炎以及由前

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道涩痛、淋浊、性欲减退、阳萎

早泄等症。 

中药 

处方药 

7 前列回春丸 
国药准字

Z20060375 
每袋装 2g 是 2011/03/28 

益肾回春，活血通淋，清热解毒。用于慢性前列腺炎以及由前

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道涩痛、淋浊、性欲减退、阳萎

早泄等症。 

中药 

处方药 

8 肾石通颗粒 
国药准字

Z22021388 
每袋装 15g 否 2010/03/25 

清热利湿活血止痛，化石，排石。用于肾结石，肾盂结石，膀

胱结石，输尿管结石。 
中药处方药 

9 鹿鞭补酒 
国药准字

Z22021989 

每瓶装

250ml;500ml 
否 2010/03/25 补肾，益气补虚。用于腰膝冷痛，神疲气怯，四肢无力。  中药 OTC 


